
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

2020 年 6 号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

员会令 2018 年第 2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

〔2019〕3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等的相关规定，现将华安财产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安保险”、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与

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航空”）继续合作航旅保险

暨关联交易统一协议事项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本公司已与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、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分别

于 2019 年 4 月 19日、2019 年 12月 2日签署了《电子化航空旅客综

合保险代理销售协议》及《<电子化航空旅客综合保险代理销售协议>

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合并简称为“三方协议”）的统一交易协议，该三

方协议有效期至 2020 年 4 月 30届满。根据上述三方协议，本公司已

在天津航空团队网、微信公众号、PC 官网等自营平台上线航空意外

险、航班延误险和航空行李险三款保险产品，面向预定机票的客户开

展保险销售，为客户提供航旅保险服务。 

经三方协商一致，将三方协议有效期自动顺延 2 年。本次合作仍

由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保险代理人，使用天津航空互联



网机票销售平台，销售三方协议中约定的本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合作属于提供服务类的关联交易。 

本关联交易的标的为项目合作过程中天津航空为公司开发建设

保险业务互联网销售平台,并在互联网保险业务活动中，为公司与航

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的保险业务提供相应的互联网技术支持、维护等

辅助服务。 

二、交易对手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 

（一）法人名称：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

（二）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（三）经营范围：国内（含港澳台）、国际航空客货运输业务；

意外伤害保险、健康保险、传统人寿保险；自有航空器租赁与航空器

维修、航空专业培训咨询服务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；广告经营；货物

联运服务；航空器材、日用百货、电子产品、工艺品、化妆品、针纺

织品、服装鞋帽、礼券的销售；旅游观光咨询服务；航空地面服务；

烟草、食品零售；酒店管理服务及相关咨询服务；电子设备租赁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四）注册资本：819,260 万元人民币 
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：丁拥政 

（六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87949684426 

（七）关联关系说明：海航集团系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

东。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航资本”）持有本公司 12.5%



股份，而海航集团持有海航资本 88.05%股份，因此海航集团通过海航

资本间接持有本公司 11.01%股份；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海航投资”）持有本公司 7.14%股份，而海航资本又持有海航投

资 19.98%股份，海航集团通过海航资本持有海航投资股份、海航投资

又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路径间接持有本公司 1.26%。海航集团间接持有

本公司共 12.27%股份。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七

条“……（二）本条第（一）项规定以外的，持有或控制保险公司 5%

以上股权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，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；……（四）

本条第（一）（二）项的所列关联方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

他组织”的规定，海航集团属于本公司的股东，而天津航空又系海航

集团的下属企业，因此，天津航空属于本公司关联方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

按照三方协议收费标准支付平台使用费，本次合作预计至协议有

效期内向天津航空支付平台服务费不超过 472 万元，其中 2020 年度

的有效期内（2020 年 5 月 1 日—2020 年 12 月 31 日）交易额度不超

过 157 万元，2021 年度的有效期内（2021 年 1 月 1 日—2021 年 12

月 31日）交易额度不超过 236 万元，2022 年度的有效期内（2022 年

1 月 1 日-2022 年 4月 30日）交易额度不超过 79 万元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协议各方以销售保险产品情况为核算依据，根据具体协议约定的

结算方式支付。 

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公司已与天津航空、航联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

日、2019 年 12月 2日签署了《电子化航空旅客综合保险代理销售协

议》及《<电子化航空旅客综合保险代理销售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，本

次继续合作并对三方协议有效期顺延两年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，

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

审议通过了该事项。三方协议履行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

4 月 30 日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政策均以市场为导向，由双方遵循市

场价格原则，参考同业产品定价，以商务谈判的方式获得公平合理的

价格，以保证交易的公平性、价格的公允性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2020 年 5 月 22 日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0 年第四次

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与天津航空有限责

任公司继续合作航旅保险暨关联交易统一协议的议案》，全体委员一

致赞成。 

2020年 5 月 27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以通

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与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继

续合作航旅保险暨关联交易统一协议的议案》，除关联董事按照规定

回避表决外，非关联董事均投赞成票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及本公司《关

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此次交易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

审查、报告和信息披露。本公司已将此次关联交易相关资料报送本公

司独立董事，独立董事本着独立、审慎原则，经过认真审查，对此次

关联交易一致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追认与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续期合作航旅保险，符合公司

航旅保险业务拓展的需要，有利于公司经营。定价依据及定价政策，

遵循市场价格原则，能够保证交易的公平性、价格的公允性，表决程

序合法合规。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保险消费者的情况存在，符合法律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。 

 

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 6 月 16日 


